
证券代码：603978         证券简称：深圳新星       公告编号：2019-012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公司 2018 年度可供分配利润情况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8 年度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5,097,276.49 元，其中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20,004,753.31元，加上年初未分

配利润 410,993,109.35 元，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按 2018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12,000,475.33元，减去报告期

内已实施的 2017年度现金红利 32,000,000.00 元，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累计

实现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486,997,387.33 元，资本公积金 580,815,375.62

元。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 2018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预案尚须提交

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2018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因 

（一）2018年度公司扣非后业绩略有下滑 

2018 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有所增加，但是受原材料化工产品氟化氢价格大

幅波动影响，同时 2018 年研发费用骤增，导致公司利润同比增长较少，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同比略有下降，2018 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25,097,276.49 元，同比增长 19.6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97,579,290.44元，同比下降 0.09%。 

（二）2018-2019 年公司新建生产线陆续投产，公司流动资金需求较大 

2018 年 1 月，公司 3 万吨铝晶粒细化剂首发募投项目正式投产，目前公司



产能扩大至年产 6万吨的铝晶粒细化剂；2019 年 1月，洛阳 3万吨/年铝晶粒细

化剂项目已完成设备安装，正在加速进行设备调试，预计 2019 年上半年投产；

新建生产线陆续投产，相应流动资金的需求较大，使公司短期内面临较大的资金

压力。 

（三）目前公司正处于加速扩张、积极延伸产业链的关键阶段，对外投资金

额较大，资金需求较为明显 

2018 年公司新建洛阳生产基地，目前主要建设 3万吨/年铝晶粒细化剂生产

线建设项目及其相应的园区、基础设施配套，一期投资额约人民币 3 亿元，公司

生产规模增长较快，资金消耗较多；同时 2018 年公司新增对子公司和参股公司

股权投资金额为 47,10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255%，主要构成如下： 

2018年公司新增对外股权投资明细表 

序号 事由 标的公司 
2018年实际 

发生金额（万元） 

1 设立子全资公司 杜刚氟化学材料（龙南）有限公司 1,600  

2 对全资子公司增资 松岩冶金材料（全南）有限公司 27,000  

3 对全资子公司增资 新星轻合金材料（洛阳）有限公司 18,000  

4 投资参股公司 江西省汇凯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500  

合计 - 47,100 

 

随着子公司的相继成立，后期各项研发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均有一定

幅度地增长，且 2018 年公司对外投资金额较大，消耗自有资金较多，公司报告

期主要可变现资产为应收账款、票据及银行存款，除去募集资金外的货币资金余

额占资产规模较小，公司目前资金需求较为明显。 

（四）公司预计 2019年存在重大投资计划及重大现金支出 

在 2018年度利润保持平稳的同时，公司 2019年度预计存在重大投资计划及

重大现金支出：根据公司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市人民政府签订的《轻合金材料生

产项目合同书》，公司拟在偃师市新材料产业集聚区开展铝晶粒细化剂、铝基中

间合金、70 高钛铁合金包芯线的研发和生产，项目计划分三期建设，其中一期

建设年产 3 万吨铝晶粒细化剂，投资 3 亿元，预计 2019 年上半年投产，二期建

设年产 3 万吨铝基中间合金（铝硼、铝锆、铝铜、铝铌、铝钒、铝铍等合金），



预计投资 2亿元，公司已经陆续开始进行铝中间合金生产厂房及配套设施的建设

，后续需采购大量工程设备及留存生产运营资金，同时公司有计划在洛阳开展铝

合金颗粒精炼剂、70 高钛铁合金包芯线等项目，届时各项目的投资均有大额资

金支出，2019年存在重大的现金支出计划。 

（五）公司 2018 年度虽然盈利,但不满足现金分红的条件 

根据 2017 年 8 月公司上市后修订的《公司章程》、《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8年-2020年)》关于现金分红的条件为：“1、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

为正值，且现金流充裕，实施现金分红不会影响公司后续持续经营。2、公司未

来 12个月内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综合以上各项因素，2018 年度公司对外投资金额较大，2019 年存在重大投资

计划及重大现金支出，现金流不充裕，不满足现金分红的条件；同时，2019 年

公司将审慎决策，稳健经营，争取 2019 年度实施现金分红，以满足公司上市后

的现金分红比例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 

 

三、公司未分配利润的用途和计划 

公司 2018 年实现的未分配利润将全部用于补充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

金，以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外延发展对资金的需求。今后，公司将持续重视

以现金分红形式对投资者进行回报，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未来三

年股东回报规划(2018 年-2020年)》等相关规定，谋求公司及股东的长远利益最

大化，积极履行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与广大投资者共享公司经营发展的成果。 

 

四、董事会意见 

综合上述情况，从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出发，结合公司未来的产业布局情况

，为了满足公司后期的各项经营性资金需求，维持公司稳健的财务状况，增强公

司财务抗风险能力，保证公司的资金需求及可持续发展，谋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最大化，更好地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公司 2018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

分配，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符合《公司章程》及《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

划(2018 年-2020年)》的相关规定。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公

司 2018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预案是基于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资

金需求以及公司未来发展状况所做出的重要决定，留存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

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以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外延发展对资金的需

求，有利于公司及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符合公司现行的利润分配政策及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我们同意公司拟定的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关于 2018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监事会认为：结合目前公司多条生

产线的建设与投产需要，公司未来存在较大的资金需求，为维持公司营运资金的

正常周转，满足公司稳健发展的资金需要，本次 2018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

预案有利于维护公司及股东的长远利益，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未来

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8 年-2020 年)》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对于该议案的审议、

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因此，我们同意《关于 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并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3 日 

 


